
复 旦 大 学 学 生 延 长 修 业 期 申 请 表 
 

姓    名  性别  学号  

专    业  年    级  

联系电话  电子邮件  

已修学分  平均绩点  

未 

完 

成 

课 

程 

信 

息 

(可另附页) 

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性质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延长修业期

时限 

年    月至     年    月 

 

      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教 务 员 

意    见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教学院长 

（系主任） 

意    见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教务处教学

管理办公室

意      见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教 务 处 

处长意见 

 

 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
备    注  

1、“课程性质”指通识教育、文理基础教育或专业教育课程。 

2、在延长修业期内，住宿原则上学生自理。 


